关于《关于珠海市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问题的复函》的更正通知（珠价函[2007]1号）

废止说明：已有新的规定，我市原定标准不再适用。

财税[2015]68号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由县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因施工、抢修地下管线等挖掘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的单位和个人收取。”“七、上述收费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或省级价格、财政部门根据权限另行制定。”

